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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广东宝德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

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及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

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（以

下简称《股票发行问答（三）》）等相关规定，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证券”、“我司”或“主办券商”）对我司负责

督导的广东宝德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宝

德利”）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核查

情况如下：

一、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公司于 2018 年 6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2018

年 7月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

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》等议案。公司拟向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

管理办法》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（试

行）》相关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股份数不超过普通股 4,829,268 股

（含 4,829,268 股），发行价格为 4.01 元/股，每股面值为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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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9,365,365 元（含 19,365,365

元）。

截至 2018 年 7 月 24 日认缴完成，本次定向发行实际共发行股份

4,829,268 股,募集资金 19,365,365 元（未扣减发行费）。根据大信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2018 年 8月 22 日出具的大信验字

[2018]第 34-00012 号《验资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验资报告》”）

审验：“截至 2018 年 8 月 1日止，贵公司已收到由黄立珊缴纳的

出资额人民币 19,365,365 元。本次实际发行增资股票 4,829,268 股，

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,365,365 元，扣除财务顾问费用

185,377.37 元，净募集资金 19,179,987.63 元。其中：4,829,268

元计入贵公司股本，高于注册资本的部分（即 14,350,719.63 元）计

入资本公积。”

本次定向发行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函（股转系统函[2018]3121 号）。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

（一）募集资金制度建立情况

2018 年 6月 22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制定<募集资金管

理制度>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

协议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

议的议案》。

2018 年 7 月 13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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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通过《关于制定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。

（二）募集资金账户情况

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（开

户银行：中国银行江门杜阮支行，账户号码：687370457872。公司在

2018 年 8 月 31 日取得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，未提前使用上

述募集资金。

（三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

公司已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

分行就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监管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

议》，近期公司拟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江门分行签订新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

三、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情况

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公司按照股票发行方案承诺

的用途使用募集资金。

四、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

2018 年 9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利用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

案》，并于 9 月 14 日披露《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8-044）。公司为提高资金收益，购买金融机构发行

的短期（不超过一年）保本型理财产品，投资额度为单笔理财产品金

额或任意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 万元。

决议通过后，公司在报告期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1550万元。截至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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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，550 万元理财产品已到期收回，取得理财收益

21,423.29 元，剩余 1000 万理财产品（91 天的结构性存款）尚未到

期。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2018 年度本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

如下：

单位：元

一、募集资金总额 19,365,365.00

加：利息收入 14,638.11

减：发行费用 120,000.00

减：支付手续费 2,090.00

二、可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9,257,913.11

三、募集资金实际使用用途 --

减：补充流动资金 9,171,127.55

其中：支付子公司江门市蓬江区宝洁士贸易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宝洁士”）货款
1,560,000.00

其中：支付子公司江门市宝德利日化有限公司（简称

“宝德利日化”）货款
342,000.00

其中：公司自身日常经营费用 7,269,127.55

加：投资收益 21,423.29

四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-宝德利专户 10,108,208.85

加：子公司账户中尚有结余的募集资金金额 573,499.00

其中：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-子公司宝洁士结余 231,499.00

其中：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-子公司宝德利日化结

余
342,000.00

五、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合计 10,681,707.85

其中：购买理财产品 10,000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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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

主办券商未发现公司此次募集资金在使用及披露过程中存在问

题。

六、主办券商的核查工作

主办券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、沟通访谈等形式对宝德利股票发行

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核查，主要核查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对挂牌公司财务总监就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访

谈；

（二）查阅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制度及对应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；

（三）查阅本次股票发行的相关备案文件，如股票发行方案、验

资报告等；

（四）获得募集资金明细表及对应银行对账单，并追查至相关款

项支出对应的记账凭证、合同、发票、进货单等相关材料。

七、核查结论

经核查，主办券商认为，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、管理

和使用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

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及《股票发行问答（三）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业务规则的规定，并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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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德利新材料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

报告》之盖章页）

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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